附件

2025年东莞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项目
入库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东莞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实施办法》（东科技规〔2025〕6号）等文件要求，为规范市支持人才创新创业项目入库申报工作，指导申报单位编制申报材料，特订本申报指南。
二、重点领域
（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半导体及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低空经济。
（二）未来产业：下一代移动通信（6G）、前沿新材料、具身智能、未来生命健康。
三、申报标准
（一）战略科学家团队项目
 1. 依托单位应为团队创新创业提供必要支持，能提供不低于财政资助项目经费1:1比例的自筹经费配套。团队须围绕项目实施成立专门的产业化公司（如尚未在莞成立企业的，可以以团队名义提出申报），团队成员在企业持股比例之和不少于30%，实缴资本不少于300万元。
2. 带头人应为行业领域公认的顶尖科学家，具有前沿性、突破性高水平科技创新成果，并能在东莞市发挥集群性产业化的示范效应，可全职或全时（每年在莞工作时长不少于6个月）引进的方式在东莞工作。
3. 团队应具有4名及以上稳定的核心成员，且均为所在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应具有良好的合作基础。核心成员须全职在东莞工作，并与引进主体签订5年或以上聘任协议。
    4. 团队带头人及成员引进时间应不超过3年（以当年1月1日计算），对于特别优秀者，引进时间可以放宽至5年。
（二）创新科研团队项目
1. 依托单位应为能为团队提供核心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支持条件、具有市级及以上研发平台的科技企业或高校院所、科研机构；或团队为推动成果转化成立的初创型企业。团队须通过成立公司、内部转化、产业化合作等方式为成果转化提供保障（如尚未在莞成立企业的，可以以团队名义提出申报，并承诺项目立项后6个月内注册成立独立法人企业），并能提供不低于财政资助项目经费1:1比例的自筹经费配套。
2. 带头人须取得国内外领先水平创新成果，为获得同行普遍认可的高层次人才；或在知名企业担任过高级技术类职务的人才。带头人须全职在莞工作，其中针对海（境）外引进人才，适当放宽工作时长和成果转化指标要求，可全职或全时（每年在莞工作时长不少于6个月）引进东莞工作。
3. 团队应具有2名及以上稳定的核心成员，且均为所在专业领域的高层次人才且均应全职在东莞工作。
4. 团队带头人及成员引进时间应不超过3年（以当年1月1日计算），对于特别优秀者，引进时间可以放宽至5年。
（三）青年科技人才创业项目
1. 项目负责人应具有本科及以上学位、正围绕有独立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开展创新研发或成果转化活动。
2. 项目负责人为企业主要创始人或法人，在企业中占股比例不得低于企业总股份的10%或为最大个人股东。企业注册成立时间应不超过3年（以当年1月1日计算）。
    3. 项目负责人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1）获得省级及以上创赛奖项或市级创赛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2）依托我市市级及以上中试平台进行项目孵化；
（3）曾获得经备案的专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
（4）曾承担或深度参与市级及以上科技计划项目或科技人才项目（含获得港澳特区政府或高校院所立项支持的项目），或曾承担企业与高校院所技术攻关横向课题（企业有实际向高校院所支付科研经费）；
（5）曾在市级及以上科技研发平台承担科研任务的科研骨干；
（6）曾在行业领军企业担任中高层职务经历，熟悉相关产业领域和市场规则，有较丰富的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开发运作经验。
[bookmark: _GoBack]4. 项目负责人年龄应不超过45周岁（以当年1月1日为准），女性可在此基础上额外放宽2年。
5. 已入选《东莞市扶持科技人才创业实施管理办法（试行）》（东科〔2022〕9号）的，满足以上条件可以继续申报本批次青年创业项目，并对应享受资金支持。
三、入库管理
针对申报且通过审核的人才团队进行入库培育。入库项目在判断团队引进时间、公司注册时间等条件时可以以入库时间为标准进行计算。项目入库期间的研发投入、人才引育、专利成果、项目招引、经济效益等绩效指标可纳入后续项目实施指标统计范围。如入库项目连续3年未获市级以上科技和人才项目立项的或遇到其他违反科技项目管理规定的情况，自动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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